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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黃宜萱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1289
傳真：02-27209164
電子信箱：jw578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530481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：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-修訂版、附件2：115學年

度基北免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表、附件3：115學年度基北免個報流程圖、
附件4：115學年度基北免各種類型之個報考生注意事項、附件5：115學年度基北
免個報流程-非基北區國中之非應屆學生、附件6：115學年度基北免個報流程-非
基北區國中之應屆學生，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（https://doc-attach.gov.
taipei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）驗證碼：5FIRXPJO

主旨：為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「非基北區應

屆/非應屆生」之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及後續個報

事宜一案，惠請貴署及貴局（處）轉知所屬學校相關資

訊，至訒公誼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115年3

月12日115基北免字第11560024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欲至基北區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「非基北區

應屆/非應屆生」進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

入學個別報名作業，惠請貴署及貴局（處）轉知所屬學校

下列事項，並配合辦理：

(一)非基北區學生欲參加本區免試入學管道，請於115年（下

同）4月23日（星期四）至4月30日（星期四）於各就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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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委員會官網填寫變更就學區資料，填畢列印「變更就

學區申請書」，簽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
(二)非基北區學生須向原就讀國中申請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

查資料，務請填寫積分審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

件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應屆生：由原就讀國中協助將上述文件於5月5日（星

期二）前函報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」。

２、非應屆生：由個別報名學生親自將上述文件於5月5日

（星期二）前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至臺北市立復興

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

員會」。

３、「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表」請原就讀國中確認

報名免試學生之入學學年度：

(１)111學年度起入學國中應屆生或非應屆生請填寫115

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簡章附表二-1，第115頁。

(２)111學年度前入學國中非應屆生請填寫115學年度基

北區免試入學簡章附表二-2，第117頁。

(三)有關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之採計方式及證明文件

１、非基北區學生，其多元學習表現積分由基北區高級中

等學校免試入學會審查小組審查之，請原就讀國中協

助提供相關成績或學校之服務學習相關實施計畫，以

利審查。

２、擔任幹部（包含班級、社團及學校幹部、小老師）不

得採計為服務學習時數。32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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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餘採計期間、採計單位等規定，請原就讀國中依據

「115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

採計原則」及「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

比序項目服務學習採計規定」辦理。

４、請原就讀國中協助提醒學生於6月2日中午12時後至委

員會網站查詢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結果，網址

（https://ttk.entry.edu.tw）；倘有疑義請於6月2

日下午13時至16時申請結果複查。

三、另請協助提供國中端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

入學個別報名流程」相關資料，並提醒學生基北區之志願

選填及現場報名繳件時程，俾便學生掌握個別報考注意事

項。

四、如有問題可洽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

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」，吳佳芸專案主任，電話：

02-28914131轉226，電子郵件（115ttk@fhsh.tp.edu.

tw）。

五、檢送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、多元學

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表及個別報名相關流程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桃園市政府
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
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
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
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
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115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
試入學委員會、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11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
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中投區高級中等
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雲林區高級中等學
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嘉義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
免試入學委員會、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
試入學委員會、花蓮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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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委員會、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
學委員會

40


